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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教育局文件  

舟教人〔2017〕33 号 

 

 

舟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市本级中小学 
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赋分办法》的

通知 
 

 

市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： 

现将《市本级中小学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赋

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舟山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3 日 

 



 

市本级中小学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赋分办法 

 

为更好地发挥中小学一级教师职务资格评定的正确导

向功能，保障评审工作的客观、公正、公平，使评审工作更

加突出教学中心地位，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、工作能

力和教育教学实绩，激励广大教师努力提高业务水平，务实

工作，争创佳绩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所有送审材料必须由学校加盖公章确认；辅导学生竞赛

获奖与教师业务比赛获奖，必须由教育部门组织或者认可；

任现职指被学校（单位）聘任为二级教师。 

一、资历情况（满分 13 分） 

1.学历（本项满分 5 分）：博士研究生记 5 分，硕士研

究生记 2 分。以学历、学位证书为依据赋分。 

2.技能证书（本项满分 2 分）：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，

获得心理健康教育 A 级证书的记 1 分，B 级证书的记 0.5分。

职业高中专业课教师获得本专业技师（含相当技师）证书，

记１分，获得高级技师（含相当）证书记 2 分；社区教育学

校教师获得“助理社会工作师”证书，记 0.5分，获得“社

会工作师”证书，记 1分。以最高档次记分一次，不重复计

分。 

3.管理经历（本项满分 6 分）：任现职以来管理工作记

分按照任职年限、所任职岗位的系数和每年可记的分数来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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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即所得分数=任职年限×岗位系数×每年可记分数。任

校级领导、学校中层（包括党务干部、团委书记、大队辅导

员）、班主任、教研组长、年级组长、备课组长、青研（学

科）团团长、职业学校或社区成校担任市级及以上项目负责

人年度考核合格以上每年可记 0.5 分，校级领导、班主任和

中层干部、其他管理岗位的系数分别为 1.2、1.0、0.8,若一

人身兼多职,按系数高的管理岗位计算。 

二、综合表现（满分 21 分） 

4.年度考核（本项满分 10分）：任现职以来，申报人在

学校（单位）年度工作考核中为优秀的，每年记２分，考核

为良好的，每年记 1 分。 

5.先进表彰（本项满分 6 分）：任现职以来获国家、省、

市、县级党委政府综合先进表彰分别记 6 分、5分、4 分、2

分；获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（教育工委、少工

委）先进表彰分别记 4分、3分、2 分、1分。 

6.示范引领（本项满分 5 分）：被聘为市名师工作室成

员且考核良好每年记 0.5 分，考核优秀每年记 1分。青年教

师学习联盟年度考核为优秀的每次记 0.5 分。 

省、市、县（市属级）教坛新秀分别记 5 分、3 分、2

分，市、县教育新苗奖分别记 2 分、1 分。只按最高记分项

记分一次。 

三、教育教学能力（满分 67 分） 



7.科研论文（本项满分 6 分）：任现职以来参加由各级

教研部门组织的学科论文评比获市属级、县（区）级一等奖

或获市级二等奖或省级三等奖记 1 分，获市级一等奖或省级

二等奖记 2分，获省级一等奖记 3 分；撰写的论文（不含教

案和教学设计）在一般公开发行的教育类期刊、报纸上发表

或《舟山教育》上发表记 1分，在省级教育类期刊上发表记

2 分，在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记 4 分。刊物主管部门为省

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为省级教育类期刊，核心期刊的认定以

北京大学每年发布的核心期刊目录为准；论文内容须为本学

科专业论文，学校管理人员或担任班主任的可以有一篇德育

论文或教育管理类论文；论文由多人完成的，第一作者按 70%

进行记分，第二作者按 30%进行记分，其他不记分；同一获

奖内容取最高级别记分，多次获同一级别奖项的只取其中一

次进行记分。 

8.课题研究（不受上限限制）：任现职以来参加由各级

教科研部门规划立项的课题研究（不含小课题）结题并获县

（区）二等奖记 1 分；获县（区）一等奖或市级二等奖或省

级三等奖记 1.5分；获市级一等奖或省级二等奖记 3 分；获

省级一等奖记 4分；参与的课题研究成果获市政府教育成果

一等奖或省政府教育成果二等奖的记 6分，获省政府教育成

果一等奖或国家教育成果二等奖及以上的记 10 分。课题主

持人按相应的获奖级别记分，课题执笔人按相应获奖级别的



—5— 

70%记分，其他成员按相应级别的 50%记分，同一课题中记分

的人员最多不超过 5 人。同一获奖内容取最高级别记分。 

团委负责人（少先队辅导员）获得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

团委（少工委）颁发的研究成果或辅导少先队获奖成果，视

作其所申报兼教学科的业绩，分别记 2 分、1.5 分、1 分、

0.5 分。多次获同一级别奖项的只取其中一次进行记分。 

9.课程开发（本项满分 6 分）：任现职以来完成选修课

（拓展性）课程开发开设任务，第一负责人记 1分，其他参

与课程开发、开设任务人员记 0.5 分；被评为市级精品课程

第一负责人记 2分，其他参与人员记 1分；被评为省级精品

课程或被选为省选修课网络课程第一负责人记 3分，其他参

与人员记 1.5分。赋分以文件或证书为依据，未被评为市级

或省级精品课程，赋分则需提供《课程纲要》及自编教材。

同一获奖内容取最高级别记分，开发开设多门选修课（拓展

性）课程的，只按最高级别记分两次。 

职业学校和社区成校组织的各类社会培训项目，获市级

（市政府或省行业主管部门）表彰的，参与教师记１分。获

省级表彰的，参与教师记 2分。参与的培训项目多次受表彰，

只按表彰的最高级别记分一次。 

10.教学水平（本项满分 30 分）：每位申报人必须参加

与申报专业相符的教学水平测试(申报教育管理系列助理研

究员须进行面试答辩)。由评委按评分标准赋分，结果分优



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档。优秀（A）记 27-30 分，良

好（B）记 23-26 分，合格（C）记 19-22 分，不合格（D）

记 18 分以下。近三年参加以现场上课为主要形式的课堂教

学大赛荣获省优质课一等奖可免测直接记 30 分；获市优质

课一等奖或省优质课二等奖及以上，可免测直接记 28 分，

也可申请参加教学水平测试。 

11.各类业务获奖（本项满分 15分）： 

任现职以来辅导学生获市属级、县（区）级一等奖或获

市级二等奖或省级三等奖记 1分，获市级一等奖或省级二等

奖记 1.5 分，获省级一等奖或国家级三等奖记 2分，获国家

级二等奖及以上记３分。多次辅导学生获同一级别奖项的只

取其中一次进行记分，赋分以文件、获奖证书明确载明申报

人为指导教师作为依据，若未载明但确为申报人所指导，需

学校校长在文件或获奖证书上签名，并在校内予以公示。体

育竞赛类第 1 名为一等奖，第 2 名至第 3 名为二等奖，第 4

名至第 6 名为三等奖。 

任现职以来优质课、中小学擂台赛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

术应用能力大赛、中小学教师实验操作竞赛、职业学校教师

比武获市属级、县（区）级一等奖或获市级二等奖或省级三

等奖记 1 分，获市级一等奖或省级二等奖记 1.5分，获省级

一等奖或国家级三等奖记 2分，获国家级二等奖及以上记３

分，其中说课、录像课、陶研课、教学软件设计、自制教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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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获奖按相应级别减半记分;承担中小学省级、市级公开课

（含德育公开课、主题班会公开课、学科类专业讲座）分别

记 1.5分、１分。多人合作，由合作者平均分摊；赋分必须

以本行业业务部门（限教研部门、电教部门）、市级及以上

一级学会的证件或文件为依据。同一获奖内容取最高级别记

分，多次获同一级别奖项的只取其中两次进行记分。 

职业高中专业课教师任现职以来获得与申报专业一致

的发明专利记３分，实用新型专利记２分，申报人必须为第

一发明人。 

四、学科组综合评价（本项满分 15 分） 

由同行专家组成的学科组对申报人的能力和业绩进行

综合评价，由专家按照优秀（记 12-15 分）、良好（记 9-11

分）、一般（记 5 分及以下）三档进行独立赋分，取平均分

作为申报人该项目的实际得分。 
 

 


